
 

 

 

 

 

 

 

关于湖南科技职业学院第六届学术委员会 
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： 

根据《湖南科技职业学院章程》《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学

术委员会章程》相关规定，经校长办公会研究，现将“湖南

科技职业学院第六届学术委员会”换届选举工作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 

一、学术委员会构成及原则要求 

1.第六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为 19 人，设主任委员 1 人，

副主任委员 1 人，秘书长 1 人。其中，担任学校党政领导及

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职务的委员，原则上不超过委员总人数

的 1/4（即 4 名及以下）；不担任学校党政领导、职能部门主

要负责人和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师，原则上不少于

委员总人数的 1/2（即 10 名及以上）；连任的委员人数，原

则上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 2/3（即 12 名以下）。 

2.学校可以根据需要聘请校外专家及有关方面代表，担

任专门学术事项的特邀委员，特邀委员由校长、学术委员会

主任委员或者 1/3 以上学术委员会委员提名，经学术委员会

表决同意后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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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选拔条件 

学术委员会主要由学校不同专业的教授或具有正高级

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组成，并配备一定比例具有副高职称或

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，同时还应满足下列条件： 

1.学风端正、治学严谨、公道正派，顾全大局，无不良

记录。 

2.学术造诣较高，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和

公认的学术成果。 

3.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，有参与学术事务议事的意愿和

能力，有责任心和热情，能够正常履行职责。 

4.近三年，本人主持有教科研项目，或取得教科研成果。 

三、选举程序和办法 

1.成立本届学术委员会换届领导小组。由杨翠明、蒋阳

飞任组长，唐文、谭见君、彭波任副组长，黄志冰、成奋华、

胡君任组员。 

换届领导小组下设换届办公室，设在教务处（职教重点

项目建设办公室），负责本届学术委员会换届具体事务性工

作。    

2.报名和确定委员推荐人选。由二级学院受理报名申请

（校领导、职能部门负责人、职能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本

人专业背景到对应二级学院报名），各二级学院（或牵头学院）

按照选拔条件和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限额，通过民主

推选、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，产生学校第六届学术委



员会委员人选，并在 1 月 16 日前，将《湖南科技职业学院第

六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表》报校学术委员会换届办公室。 

3.资格审查，确定委员人选名单。校学术委员会换届领

导小组对二级学院产生的委员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审查。 

4.决定学术委员会委员。提请校长办公会议审定第六届

学术委员会委员人选，提请校党委会决定第六届学术委员会

当选委员，在校内公示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。 

5.确定主任、副主任和秘书长。召开学校第六届学术委

员会当选委员会议，选举主任、副主任，由学术委员会主任

聘任秘书长，下发《关于湖南科技职业学院第六届学术委员

会组成人员名单的通知》文件。 

6.聘任。由校长聘任，颁发聘书。 

四、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 

    学术委员会委员为 19 名。原则上，校长、分管教学或科

研的副校长、教务处（职教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）负责人、

科研与社会服务处负责人、二级学院院长 3 人，共 7 人为学

术委员会委员，由校长提名。其余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表如

下： 

专业大类 二级学院 推荐人数 说明 

电子信息 
软件学院 2 

候选人为非中层正职，并且满足

以下条件之一： 

1. 教授（含正高）； 

2. 博士（包括近一年即将毕业的

准博士）； 

3. 副教授（含副高），且为国内

人工智能学院 2 

艺术 
艺术设计学院（湘

瓷学院） 
2 

装备制造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2 

财经商贸 商学院 1 

http://art.hnkjxy.net.cn/
http://art.hnkjxy.net.cn/


专业大类 二级学院 推荐人数 说明 

药学 药学院 1 访问学者或湖南省青年骨干教

师（省级及以上人才称号获得

者、“楚怡”行动高水平教师队伍

建设项目负责人、国家级项目主

持人优先）。 

其它专业大类的推荐工作由素

质教育学院牵头。 

其它 
素质教育学院、人

文与音乐学院 
1 

思政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

候选人为非中层正职，有专业背

景，副教授（含副高）及以上职

称。 

学生线、辅导员、组织线的候选

人推荐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。 

合计 
 

12 
 

五、其他说明 

1.按照《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》，校学术委

员会秘书处设在教务处（职教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）。 

2.根据《湖南科技职业学院章程》《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学

术委员会章程》，学校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，教学指导委员会

是在学术委员会授权和领导下，负责全校专业设置与人才培

养方案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、师资队伍建设、实训条件建设、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、教学管理制度建设等教育教学改革事

项的规划、指导与审议工作的专门委员会，教学指导委员会

秘书处设在教务处（职教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）。成立科学研

究与学术道德专门委员会，科学研究与学术道德专门委员会，

是在学术委员会授权和领导下，负责全校科技奖励或荣誉的

校内竞争性遴选推荐，各类纵向科学研究项目、科技人才项

目申报的校内竞争性遴选推荐，科学研究、学风和学术道德

水平评价，学校学术机构和科研平台的设立及建设规划，科



技创新平台、科研创新性实验室建设方案、建设规划和年度

计划，指导与审议工作的专门委员会，科学研究与学术道德

专门委员会秘书处设在科研与社会服务处。  

 

附件：湖南科技职业学院第六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12 日 



湖南科技职业学院第六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表 
姓名  出生年月  是否上届委员  

学历  学位  专业/研究方向  

工作部门  职称  

职务  是否专业带头人  

QQ或邮箱  手机号码  

个人学习与

工作简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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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三年，本人以第一作者（主持人）取得的教科研成果（论文、著作、专

利、课题及获奖情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部门推荐 

意见 
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公章      年  月  日 

资格审查 

意见 

组长签字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学校 

意见  

校长签字：      公章     年  月  日 

 


